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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音樂學刊」徵稿細則	

本細則經 2009年 12⽉ 11⽇關渡⾳樂學刊編輯委員會審議通過 

2009年 12⽉ 28⽇院務會議備查 

2012年 5 ⽉ 28⽇關渡⾳樂學刊編輯委員會審議通過 

2019年 10⽉ 22⽇關渡⾳樂學刊編輯委員會審議通過 

2021年 12⽉ 3 ⽇關渡⾳樂學刊編輯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緣起 

 
    本學報之目的在於促進國內系（所）、院校間跨領域的音樂學術交流，結合音樂學、音
樂理論與演出實務，以公開徵稿及嚴謹審查制度的方式，進而提升音樂研究水準，期許成

為具有公信力的學術性刊物。 
 

二、 徵稿內容 

 
以音樂相關領域之學術性論述為主，若有分期刊登之連續性論文（最多二期），其各單

一論文內容之論述必須完整終結。徵稿對象包含以下各類： 
(一) 音樂學術論著：具原創性或發展性之研究論文，主題不拘。每篇字數以 10000字

至 20000字為上限，含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20頁為原則。 
(二) 音樂理論：每篇字數以 10000字為上限，含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15頁為原則。 
(三) 表演詮釋：每篇字數以 10000字為上限，含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15頁為原則。 
(四) 當代音樂論述：每篇字數以 10000 字為上限，含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15 頁為原

則。 
(五) 譯萃與刊登重要譯稿、學術及音樂表演動態或其他資料性研究，每篇字數以 10000

字為上限，含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15頁為原則。 
(六) 影音資料、書評、樂評及其他類：每篇字數以 6000字為上限。 
(七) 樂譜類。 

 

三、 投稿規定 

 
(一) 來稿須為未曾以文字形式正式發表之論述，且內容必須符合格式規定（譯稿除

外），其內容若涉及第三者之著作權（如譯稿原文、圖、表、樂譜及長引文等），

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向原著作權人取得授權。 
(二) 投稿內容不得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商業宣傳之行為，其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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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須附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中英文摘要字數以 300字以內為原則，關鍵詞則各以
五個為原則，最後由主編溝通決定。 

(四) 書評請於文首註明被評介著作之書名、作者（或編譯者）、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期、版次、頁數及定價。 

(五) 譯稿請附寄原作，並註明原作之名稱、作者及出版時地。 
(六) 稿件需以 A4尺寸電子檔交稿(MS Word及 PDF檔)，檔名請用文章標題(可簡化)，

檔名與全文中請勿註明作者姓名。圖表照片等影像檔（包含譜例掃描）的解析度

必須達到 300dpi。 
(七) 來稿請另附作者簡歷，內容以最高學歷、重要經歷、現職、研究領域或代表著作

等項目，並以文章敘述的方式書寫，字數在 300字以內。 
 

四、 稿件格式：以 Chicago Manual of Style或MLA Manual of Style格式為
準 
 

(一) 文稿以 A4規格橫向排列，並註明頁碼。內文 12號字新細明體，引文則用標楷體，
外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號字。左右對齊；封面及各級標  題為標楷體，
題目 20號字，主標題 16號字，次標題 14號字，其餘類推。 

(二) 論文首頁須附中英文題目，並附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正文之前）。 
(三) 標題編號： 
文章標題層次統一如下 
壹、 
一、 

(一) 
1. 
(1) 

                a 
(四) 圖版、插圖及表格： 

1. 圖表名的位置：圖名、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表下方。 
2. 圖表寫法：圖 1，圖 1-1；表 1，表 1-1。 

(五) 圖表製作必須清晰，圖表中所有字體以打字體完稿，並附有明顯的編號、標題及 
出典說明，否則不予受理。 

(六) 註釋採隨頁加註，文中引用書目採 MLA或 Chicago格式，並將引用文獻書目等
列於文末。格式如下： 
1. 書籍： 
溫秋菊，《台灣平劇發展之研究》（台北：學藝出版社，1994），166。 
Edward Seckerson，《馬勒》，白裕承譯（臺北：智庫，1995），116。 
Max F. Schneider, Mendelssohn oder Bartholdy? Zur Geschichte eines 

Familiennamens. Jahresgabe der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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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Mendelssohn-Gesellschaft. (Basel: Internationale 
Felix-Mendelssohn-Gesellschaft Basel, 1962), 8。 

2. 期刊： 
潘汝端，〈北管細曲《昭君和番》聯套之文本與音樂結構初探〉，《關渡音樂學

刊》第 9期 （2008年）：45-90。 
Glenn Stanley, “Bach’s ‘Erbe’: The Chorale in the German Oratorio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19th-Century Music, 11, no. 2 (1987): 121. 
3. 網頁： 

Bruno Nettl, “Folk Music,”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Online, accessed 
December 11, 2006, http://ea.grolier.com/cgi-bin/article?assetid=0161030-00. 

         
(七) 同筆資料第二次使用時，以縮寫方式書寫。 

溫秋菊，《台灣平劇發展之研究》，156。 
(八) 參考/引用文獻以直接引用為限，並依作者、年代、〈篇名〉、《書名》、版次、頁數、 
出版地、出版者等項，依序明確標示。為求文獻統一，所有年份標示以西元為主。 

 
1. 溫秋菊。《台灣平劇發展之研究》。臺北：學藝出版社，1994。 
2. 潘汝端。〈北管細曲《昭君和番》聯套之文本與音樂結構初探〉。《關渡音樂學
刊》第 9期 (2008年 2月)：45-90。 

3. Nettl, Bruno. “Folk Music.”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Online. accessed 
December 11, 2006. http://ea.grolier.com/cgi-bin/article?assetid=0161030-00. 

4. Seckerson,	Edward。《馬勒》。白裕承	譯。臺北：智庫，1995。 
5. Schneider, Max F.. Mendelssohn oder Bartholdy? Zur Geschichte eines 

Familiennamens. Jahresgabe der Internationale Felix-Mendelssohn-Gesellschaft. 
Basel: Internationale Felix-Mendelssohn-Gesellschaft Basel, 1962. 

6. Stanley, Glenn. “Bach’s ‘Erbe’: The Chorale in the German Oratorio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19th-Century Music, 11, no. 2 (1987): 121-144. 

 

五、 投稿辦法 

 
(一) 請於音樂學院網站上的《關渡音樂學刊》一欄下載「投稿資料表」（含中文題目、
摘要及作者基本資料）（http://www.tnua.edu.tw/~musiccollege/），於截止日 4月 15
日或 10月 15日前以 email傳至 schoolofmusic@music.tnua.edu.tw 關渡音樂學刊編
輯委員會收。 

(二) 請備齊 1.全文電子檔（PDF檔及WORD檔各一份，含中英文摘要、關鍵字）、2.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請另寄紙本），及 3.作者簡歷 （2, 3項請於上述網站下載）
等，於截止日 4月 15日或 10月 15日前以 email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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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music@music.tnua.edu.tw 關渡音樂學刊編輯委員會收；或用光碟片寄至
「關渡音樂學刊編輯小組」收 （請註明「關渡音樂學刊」論文稿件），地址如（四）。 

(三) 投稿請務必自留檔案。 
(四) 受稿及聯絡處： 

     11201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1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辦公室「關渡音樂學刊編輯小組」 
email：schoolofmusic@music.tnua.edu.tw 
電話：+886-2-2896-1000 # 3002 
傳真：+886-2-7750-7234 

 

六、審稿與刊登 

 
(一) 所有投稿論文需經「學刊編輯委員會」推薦之各領域專門審查者評鑑通過，並經

編委會正式決議通過後始得登載。審查基準以 1.原創性 2.前瞻性 3.發展性 4.理解
性等為原則。 

(二) 審查結果分為：「極力推薦」、「推薦，建議稍作修改」、「大幅修改後再議」（視再
審結果而定）、「不予推薦」四項，再經本刊編輯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始得刊登。

不論審查結果為何，均會通知投稿者。 
(三) 本刊編輯委員會對稿件有刪改權，如作者不願刪改內容，請事先說明。 
(四) 本刊物採用稿件恕不另支稿酬，於出版後酌贈當期學刊三份、抽印本二十五份。 

 

七、 出刊及投稿期限 

 
    本學刊為半年刊，每年 2月與 8月出刊。 

2月出刊：於 10月 15日前繳交「全文」以及「投稿資料表」。 
8月出刊：於 4月 15日前繳交「全文」以及「投稿資料表」。 

 
八、本細則經編輯委員會審議通過，提送音樂學院院務會議備查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